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区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

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

期。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维护境外中资企

业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境外经贸合作区（下称合作区）

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开展，推动合作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就全力

做好合作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做好合作区疫情防控的重大意义。合作区中资

企业和中方人员密集，发生疫情的风险较高。各单位要高度重视

合作区疫情防控工作，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到

做好合作区疫情防控工作不仅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同时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大局。各单位要拿出过硬手段和有

力措施，把疫情防控作为合作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精心组

织、全面动员，坚决防止疫情向合作区蔓延，决不允许疫情通过

合作区向外蔓延，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二、建立合作区疫情防控联动工作机制。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中央企业总部）要牵头建立与合作区实施企业、合作区建区企

业三位一体的疫情防控联动工作机制（下简称工作机制）。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中央企业总部）要履行合作区疫情防控的监督责

任，督促做好合作区疫情防控工作，紧盯合作区疫情防控关键环

节，着力发现和查处疫情防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合作区实

施企业是合作区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要全面负责合作区疫情

防控的总体工作，指导合作区建区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

方案；合作区建区企业要履行合作区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认真

组织实施合作区疫情防控方案，保证各项措施收到实效。工作机

制的各责任主体要严格履行职责，严肃执行工作纪律，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三、切实做好合作区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在工作机制指导下，

合作区建区企业要认真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加强境内外人员流

动管理。原则上中方员工暂不安排回国出差或休假，如已回国的

暂不安排返回。暂缓新派中方员工，如确有必要，须在国内做好

检查，保证健康派出，抵达后要采取必要的隔离观察措施。做好

对2020年 1月 10日以后出境来自湖北或与湖北籍人员有密切接

触人员的排查工作。二是加强合作区内部管理。加强合作区内卫

生防疫，做好合作区外来人员防疫。加强合作区工作人员管理，

制定严格的合作区进出制度。三是要做好隔离观察。合作区要设

置独立的防疫隔离区域，科学规划、精心布置，保证一旦有需要

可以随时启用。做好隔离区陪护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并保障隔

离观察人员的身心健康和生活需求。四是要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

稳有序。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科学合理、有序安排合作区的

生产和生活，保持合作区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五是主动接受我驻



当地使（领）馆的一线指导。及时准确向使（领）馆报告合作区

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情况，并在其指导下制定外宣口径，配合做

好舆论引导。 

四、积极做好与东道国社会各界沟通工作。合作区建区企业

要主动向当地政府报告疫情防控工作。要密切关注当地舆情动态，

坚决辟谣不实报道，做好合作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正面宣传。要加

强与所在社区的沟通联系，及时增信释疑，为合作区发展营造良

好氛围。 

五、重大情况及时上报。工作机制的各责任主体均要建立疫

情防控值班值守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如遇重大情况和突发事

件，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中央企业总部）务必及时报商务部，不

得缓报、漏报、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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